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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海南白蝶贝省级自然保护区 2023 年第三期白蝶贝底播项目

二、采购预算：￥2403786.11 元；投标报价不得超出单价限价及预算金额，超出

视为无效投标。

三、采购清单

序号 采购货物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限价（元）

1 白蝶贝种苗 壳高 2cm 50000 只 3.10

2 白蝶贝种苗 壳高 5~7 cm 5000 只 243.00

四、采购要求

4.1、项目实施区域

本次白蝶贝修复实施采用底播和吊养两种方式（图 4-1）。根据海南白蝶贝省级自

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方案（2020 年），底播区设置在核心保护区的近期增殖区内，

因原规划吊养区水流较急，吊养区设置在保护区外的罗堂区海域附近。其中底播区约

500 亩（坐标见表 4-1），吊养区约 295 亩（坐标见表 4-2）。

图 4-1 白蝶贝增殖放流区域（底播区和吊养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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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底播区界址点编号及坐标

表 4-2 吊养区界址点编号及坐标

4.2、项目修复规模

在核心保护区内 165.19 公顷海域底播增殖放流 5 万粒 2cm 以上白蝶贝小苗和

投放 0.5 万粒平均壳高达 5cm 白蝶贝种苗。

图 4-2 白蝶贝人工养殖中贝种苗（壳高约 5cm）

表 4-3 项目增殖放流白蝶贝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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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深对底播和吊养白蝶贝种苗具有一定影响。增殖放流水深深的白蝶贝种苗生长较

水深浅的速度慢，但存活率高，这主要与水文因素和饵料丰度有关。本项目实施过程中

应综合考虑白蝶贝种苗生长和成活率。

增殖放流修复：本次白蝶贝底播增殖放流修复采用平均壳高 2 cm 以上的种苗，共

5 万只。在核心区均匀设立 50 个底播位点（在确认点位后记录点位坐标信息，以便于

后期跟踪监测），每个位点投放约 1000 只种苗，种苗自由下沉散布而实现增殖放流。

在实施增殖放流前，采用缆绳、浮球、沉石、锚链等建设白蝶贝悬浮吊养设施，将装入

好白蝶贝种苗的框笼悬吊在主绳上，设置 3m、5m、7m 等不同吊养深度进行吊养驯化一

个月后才进行增殖放流，以提高种苗成活率。

底播修复：本次白蝶贝底播修复采用平均壳高 5cm 以上种苗，共 0.5 万只，吊养

区位于底播区中间，预计 120 个框笼。采用缆绳、浮球、沉石、锚链等建设白蝶贝悬

浮吊养设施，将装入好白蝶贝种苗的框笼悬吊在主绳上，设置 3m、5m、7m 等不同吊养

深度。吊养驯化一个月后，投放 5000 只白蝶贝装入沉底框笼，每笼 15-20 只，预计 120

个框笼，投放至底播区。

4.3、白蝶贝修复方法与实施要求

4.3.1、种苗来源

增殖放流的白蝶贝种苗应当是本地种的原种或 F1 代，人工繁育的增殖放流种苗应

由具备资质的生产单位提供。其中，水生经济生物种苗供应单位必须持有《水产苗种生

产许可证》；珍稀、濒危生物种苗供应单位必须持有《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》。

禁止增殖放流外来种、杂交种、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种类。

4.3.2、种苗检验

增殖放流的白蝶贝种苗质量应符合表 4-4 的要求。以一个放流检验批次为基数，随

机取样，用感官检测样品外观、气味和活力；然后统计伤残空壳率和杂质率；再将所取

样品用电子数显卡尺（精度 0.01 mm）测量壳高，求其平均壳高和规格合格率，规格合

格率≥90%。具体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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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 增殖放流物种质量要求

须经具备资质的水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，由检验机构出具检验合格文件，须

在增殖放流前 7d 内组织检验。种苗疫病和药物残留以一个增殖放流批次作为一个检验

组批。

4.3.3、运输

按照种苗运输技术要求选择活水车作为运输工具，运输途中严防暴晒、雨淋、风吹，

并定时检查种苗情况，必要时用海水淋洒，保持种苗湿润，淋洒用的海水应符合 GB 11607

的规定。运输成活率达到 90%以上。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增殖放流指定地点，技术支撑单

位全程监督。

4.3.4、现场验收

由第三方监督机构（公证机构）和专家采用采用随机抽样法对增殖放流白蝶贝种类、

数量、规格等进行抽样计数和测量工作。现场公证，并出具公证报告。

增殖放流白蝶贝计数方法应采用全部重量法。计算单位总量白蝶贝数量时。本次白

蝶贝增殖放流数量较多，应分成多个计量批次抽样计数。

全部重量法：适用于贝类、海参及大规格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计数。对增殖放流的

白蝶贝全部称重，通过随机抽样计算单位重量的个体数量，折算增殖放流白蝶贝总数量。

4.3.5、白蝶贝种苗底播区增殖放流

（1）根据底质、水深等条件在核心保护区确定本次增殖放流底播区具体区域；

（2）采用渔船作为运输工具，将现场公正鉴定平均壳高为 2 cm 以上白蝶贝种苗

运至底播增殖放流区；

（3）底播区设置渔船按照十纵的路线在底播区行进，每条纵线设置间距相同的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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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点，共 50 个点，各点投放壳高为 2 cm 以上的白蝶贝种苗 1000 只；

（4）每个投放点进行坐标定位，在投放点 4 m 直径范围内进行投放，贝苗自由下

沉，随机分布；

（5）投放一个月后，在业主代表和实施单位的共同见证下，随机选择 5 个点，检

测白蝶贝的生长和分布情况等。

4.3.6、白蝶贝种苗吊养区增殖放流：

（1）根据底质、水深、海水流速等条件在核心保护区确定本次增殖放流吊养区具

体区域；

（2）吊养框笼及配套设施的初步组装：①在主绳上装上浮球连接配件以及沉石连

接绳；②主浮球、吊笼浮球装上连接配件及连接绳；③装上与主绳连接的绳和加重链、

连接配件；④在吊笼上装上吊绳，发到养殖基地装白蝶贝。

（3）制作好适宜的白蝶贝框笼，在苗种场将白蝶贝种苗妥善装入框笼内，保持白

蝶贝种苗能正常存活；

（4）采用渔船作为运输工具，将已经完成初步组装的投放设施以及装笼后平均壳

高为 5 cm 以上的白蝶贝种苗运至增殖放流吊养位点；

（5）在增殖放流投放点采用缆绳、浮球、沉石、锚链等建设好白蝶贝悬浮吊养设

施等；

（6）采用渔船在船上及潜水作业模式，具体作业：

①将 2 个沉石投入投放点的指定位置，再用锚加固在海底，之后潜水作业把主缆

绳一端连接到沉石上再把主浮球连接上，让主缆绳一端固定在离海面 5 米左右的位置；

②分段投入缆绳方式作业：在船上作业安装好一段浮球（1 个主浮球，12 个吊笼

浮球以及吊笼的连接缆绳与加重链、连接配件）完成再投入海；

③与潜水作业人员相互配合，放主缆绳和浮球到海上，依此作业完成后，再放入另

外 2 个沉石再将另外一端主缆绳连接上用杆锚、锚链固定在海底；这样就完成了主缆

绳、浮球的安装工作；

（7）主缆绳、浮球等设施安装完成后，将装好白蝶贝种苗的框笼悬吊在主绳上，

吊间距离约 2 米，设置上层、中层、下层 3 个不同深度；不同吊养深度依次交替顺序

排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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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4 海底养殖平台大样图

（8）悬绳吊养一个月后，在业主代表和实施单位的共同见证下，检测白蝶贝的存

活率，抽样检测壳高、体重等情况。随后将 2000 只白蝶贝投放至排架区海底的养殖平

台（图 4-4）内，其余白蝶贝随机投放至底播区排架区海底。

4.3.7、增殖放流白蝶贝投放前、后的本底数据收集。

根据《海洋监测规范》（GB/T 17378-2007）、《海洋调查规范》（GB/T12763-2007）

在投放前应尽量收集项目周边海域环境本底数据；投放后对底播区和吊养区的投放位点

进行全面的本底调查，并在非控制区四周设置点位进行调查比对。每季度调查一次，过

程中业主单位可派人全程参与。

本底调查选择从事海洋生态环境调查的科研院所、大学的研究团队或具有海洋环境

调查资质的公司，且熟悉海洋生物的调查分析和分类方法，尤其是了解双壳贝类（特别

是海水珍珠贝）基本结构和鉴定方法。

点位布设需考虑调查要素变化梯度（如盐都、温度、深度、营养盐、31 污染物、海

流流向等），季度调查宜安排在 2 月、5 月、8 月、11 月，如有特殊需要可调整调查

月份。遇突发事故，如赤潮灾害、溢油、污染物排放等，应增加调查频次。

调查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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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海洋生物要素调查

a)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要素调查；b)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要素调查。

（2）海洋环境要素调查

a)海洋水文要素调查；b)海洋气象要素调查；c)海洋化学要素调查；d)海洋底质要

素调查；

（3）人类活动要素调查

a)海水养殖生产要素调查；b)海洋捕捞生产要素调查；c)入海污染要素调查；d)其

他人类活动要素调查；

4.3.8、保护措施

种苗供应单位养殖用水与本项目实施区海域海水盐度应趋于一致，若差别较大，应

逐步调控养殖用水盐度，减少因环境变化过大导致的白蝶贝种苗死亡率。

遇台风时吊养区下沉贝笼浮球，使贝笼下沉 8 m 左右保护贝苗，避免台风风浪打坏贝

笼。

4.3.9、技术总结

为白蝶贝可持续增殖放流和种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。

五、项目验收

由临高县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与代表、业主单位代表、项目技术支撑单位、第三方

监督机构（公证机构）、3 名及以上有关专家现场验收并监督增殖放流。

运输验收指标要求：指定地点进行增殖放流，放流对象种类、数量及规格达到项目

要求；运输过程中白蝶贝成活率达到 90%以上，且死亡率和伤残率≤5%。

增殖放流完成后提交《增殖放流白蝶贝质量检验检疫报告》、《白蝶贝增殖放流项

目现场验收报告》、《公证报告》、《项目总结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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